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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

件

普房管﹝2023﹞42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对区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
第 152021 号提案的答复

社区建设委员会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

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根据区委、区政府的总体部署，既有多层住宅加梯工作于

2021 年列为民心工程，同时结合市主管部门的年度任务要求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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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工作进行指标考核。我局作为区加梯工作的牵头单位，牢牢

把握条块结合的工作原则，充分尊重属地的加梯模式，通过走访

调研、定期会议、月度专报等各类工作方式，将自筹资金加梯工

作与民心工程、年度目标等考核任务有机结合。

据统计，普陀区 2022 年签约加装电梯 507 台，开工 300 台，

完工 201 台；截止 2023 年 4 月中旬，当年新签约加装电梯 136

台、开工 68 台、完工 129 台；全区累计签约加装电梯项目 1292

台，累计完工 483 台。

对于提案中“加梯诉讼周期较长，优化诉讼程序”问题，拟

强化加梯领导小组的沟通能效，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下，进一步优

化诉讼程序。根据现有法律规定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十三章对简易程序的适用以及排除适用均有明确要求，基层人

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、争议

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；不同加装电梯类案

件中，小区业主矛盾激化程度不同，加装电梯相关文件证据情况

不同，区法院已通知相关部门视情适用简易程序；区法院相关部

门将进一步在加装电梯类案件中做好庭前排摸、证据确认、焦点

整理工作，以确保庭审效率，积极与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沟通，缩

短审理时间；同时区法院将通知相关审理部门，在加装电梯案件

中，做好释法说理工作，缓和社会矛盾，组织协商调解，注重法

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2020 年普陀区已成立了区政府主要领

导挂帅的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，从加梯签约开

始，持续关注项目建设、施工、使用和后期管理等电梯全生命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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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管理，实现各职能部门对加梯工作流程机制的全面覆盖，我局

将进一步通过领导小组平台，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，探索优化诉

讼流程的可能性。

对于提案中“加梯资金难以负担，增加政府补贴”问题，拟

对接区金融办等职能部门，通过多渠道资金归集，优化资金组成，

减少居民负担。根据加梯市级财力补贴文件规定“政府按照加装

电梯施工金额的 40%予以补贴（最高不超过 28 万元/台），市区分

担比例各为 50%”，在此基础上本区也发布了《普陀区既有多层住

宅加装电梯项目实施细则》，明确“区属国有企业作为代建单位的，

区级财力进行适当支撑；区属国有企业作为监理单位的，监理费

用由区级财力承担”，为区域范围内的加梯项目推进起到了一定积

极正向的作用；同时，我区桃浦镇也列支了专项资金用于辖区加

梯额外补贴，以提升居民工作处置力度及签约率，部分街镇也筹

集了专项资金用于加梯后的美丽楼道提升改造,使多渠道、多方式

归集加梯资金或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途径进一步得到扩展。结合现

有实际情况，一是拟进一步加大加梯金融政策的宣传力度。通过

区加梯领导小组工作平台，区加梯例会，以及工作宣传手册等多

种途径，对个多种模式的金融服务加大宣传力度，扩大金融服务

覆盖面，让金融服务方与有潜在需求的客户端能够及时建立沟通

渠道；二是拟探索深化保险保障机制。目前，全区范围内已有部

分加梯企业与保险公司进行深度合作，在加梯全过程中引入保险

保障机制，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，通过市场良性竞争模式，进一

步优化区域范围内的加梯全过程保险工作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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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提案中“审批时间周期长，优化审批周期”问题，现已

在随申办普陀旗舰店上线了“居民加装电梯可视化服务一件事”

功能，已将加装电梯资金补贴申请备案、资金补贴申请业务受理

等原先线下办理的业务流程纳入一网通办，有效减少了代建单位

或业委会办理相关流程的时间成本，原先的线下建设流程，也已

统筹纳入线上建委联审平台，提升了审批能效。拟依托一网通办

平台，在沟通协调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建管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

财政局等相关审批职能部门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探索优化流程办理

时限的可能性。

加装电梯作为一项能够带来较强居住品质提升的民生工作，

在工作目标不断深化的背景下，区各相关部门将继续强化推进力

度、优化加梯流程，持续提升居民在加梯项目中的获得感及满意

度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3年5月12日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5月12日印发


